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審核報告 

審計長 蘇振平 

前    言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行政院於民國 91 年 4 月 30 日提出

於監察院轉行到部，本部已於法定期限內，依法完成審核。 

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凌晨，臺灣中部地區發生芮氏規模 7.3 強烈地震，造成

大量房屋倒塌以及人員傷亡，為推動震災災後各項重建工作，行政院依據九二一震

災重建暫行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二項：「中華民國九十年度災區復建所需經費新臺幣

1千億元，應循特別預算程序辦理，不受預算法及公共債務法之限制。……」之規

定，編列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經 大院於民國 90年 4月 12日

審議通過 727億 5千 8百餘萬元，執行期間為民國 90年度。實施結果，除配合「九

二一震災社區重建更新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期程延長，須繼續按其重建工作進

度辦理撥款作業，以及部分復建計畫合約採購期程跨越年度，暨各有關縣市政府辦

理之部分復建計畫尚在規劃設計及施工中或未完成請款結報等，經由各應執行機關

依法報請行政院核准保留以後年度繼續執行外，餘均已依計畫執行。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歲入未列預算，歲出預算 727 億 5

千 8百餘萬元，本年度決算審核結果，歲入審定實收數 4萬餘元；歲出審定實支數

154億 1千 9百餘萬元，應付保留數 556億 8千 2百餘萬元，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711

億 1百餘萬元。 

茲當本特別決算審核完竣，謹依法編具審核報告，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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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總述 

壹、計畫實施之查核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執行期間為民國 90 年度，主要係辦理對社區重

建更新基金投資及補助、受災戶延長發放租金、學校建物安全補強及復建、產業重建、水利設施

復建、受災企業貸款信用保證及補貼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利息展延損失、災損道路復建、水土保

持及農村聚落重建、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保費補助等復建計畫，並補助臺灣省各有關縣市政府辦理

公共建設、產業振興、生活、住宅及社區重建等，經編列 40項工作計畫，分由行政院、內政部、

財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農業委員會、勞工委員會、衛生署、環境保護署及省市地方

政府等 11 個主管機關 22 個中央機關單位及臺北市政府、臺灣省 11 個縣市政府執行。截至民國

90 年度止已執行完成者 4 項；未執行者 1 項，為衛生署辦理私立醫事機構重建貸款及利息補助

業務，因醫事機構申請意願不高，致計畫未執行；尚在執行者 35 項，主要係配合「九二一震災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期程延長，須繼續按其重建工作進度辦理撥款作業，以及

部分復建計畫合約採購期程跨越年度，暨各有關縣市政府辦理之部分復建計畫尚在規劃設計及施

工中或未完成請款結報等所致，均經由各應執行機關依法報請行政院核准保留以後年度繼續執

行。 

查本特別預算原列 40 項工作計畫，決算時已執行完成者僅 4 項，預算執行率亦僅 21.19

％，成效欠佳，經建請行政院督促各機關加速執行。據復：已由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繼續加強督

促各機關加速執行，並協助各縣市政府及時解決所遭遇之問題。 

貳、預算執行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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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歲入未列預算，歲出預算編列 727億 5,879萬餘元。茲將

預算執行及審核情形分述如次： 

一、 歲入部分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歲入未列預算，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收數 4萬餘元，係

內政部土地測量局及營建署所收廠商逾期交貨之罰款。 

二、 歲出部分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歲出預算 727億 5,879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

數 154億 1,903萬餘元（21.19％），應付保留數 556億 8,220萬餘元（76.53％），合計決算審定

數為 711億 124萬餘元，預算賸餘 16億 5,754萬餘元（2.28％）。茲將各主管機關預算執行情形

分述如次： 

 行政院主管：預算數 411 億 3,185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72 億 4,793

萬餘元（17.62％），應付保留數 338億 8,136萬餘元（82.37％），主要係配合「九二一震災社區

重建更新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期程延長，須繼續按其重建工作進度辦理撥款作業，或補助災

區震損集合住宅地下層拆除，因都市更新所有權人意見整合困難，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審定數

為 411億 2,930萬餘元，預算賸餘 254萬餘元（0.01％），主要係委辦計畫經費之賸餘。 

 內政部主管：預算數 30億 89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億 3,221萬餘元

（4.40％），應付保留數 21億 8,306萬餘元（72.75％），主要係受災戶延長發放租金補助、設置

土資場及補助災區山坡地住宅社區水土保持工程、採購各項救災裝備等，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

審定數為 23 億 1,528 萬餘元，預算賸餘 6 億 8,561 萬餘元（22.85％），主要係集合住宅公共設

施修繕補強經費及災區組合屋維修費用，係編列於委辦科目，因實際執行困難，報經行政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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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結支用。 

 財政部主管：預算數 1,716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102萬餘元（64.21

％），應付保留數 55 萬餘元（3.26％），主要係發行公債手續費，仍須繼續支應。合計決算審定

數為 1,158萬餘元，預算賸餘 558萬餘元（32.53％），主要係管理費用等之結餘。 

 教育部主管：預算數 34億 894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3億 9,822萬餘

元（41.02％），應付保留數 19 億 1,793 萬餘元（56.26％），主要係受災學校復建工程合約期程

跨越年度；受補助之受災學校執行成果報告，尚在審查或實地訪查中；受災之社教機構復建工程

受天候及土石流等影響，尚在辦理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33 億 1,615 萬餘元，預算賸餘 9,278

萬餘元（2.72％），主要係補助計畫經費之結餘。 

 經濟部主管：預算數 60億 3,300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29億 9,778萬餘

元（49.69％），應付保留數 29 億 7,772 萬餘元（49.36％），主要係水利設施復建等工程，合約

期程跨越年度；中小企業處辦理捐助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並補貼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

利息展延損失等，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59 億 7,551 萬餘元，預算賸餘 5,748 萬餘元

（0.95％），主要係委辦及補助經費暨營繕工程費之結餘。 

 交通部主管：預算數 9億 5,643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2億 2,619萬餘

元（23.65％），應付保留數 7億 2,370萬餘元（75.67％），主要係臺十八線及臺三線災損道路復

建工程等，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9億 4,990萬餘元，預算賸餘 653萬餘元（0.68％），

主要係營繕工程費之結餘。 

 農業委員會主管：預算數 75億 5,447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9億 223萬

餘元（25.18％），應付保留數 56 億 4,735 萬餘元（74.76％），主要係部分復建工程受颱風、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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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影響辦理變更設計或調整計畫期程等，尚在辦理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75 億 4,959 萬餘元，

預算賸餘 487萬餘元（0.06％），主要係計畫變更致未實施及營繕工程費之結餘。 

 勞工委員會主管：預算數 3億 860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3億 860萬餘

元（100.00％）。 

 衛生署主管：預算數 1,600萬元，係私立醫事機構重建貸款及利息補助預算，因醫事

機構申請意願不高，致未執行。 

 環境保護署主管：預算數 8,000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5,431萬餘元（67.90

％），應付保留數 819 萬餘元（10.24％），主要係委辦建築廢棄物貯置場環境品質監測計畫，合

約期程跨越年度；廢棄物貯置場土地購置，尚需辦理土地移轉等。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6,250萬餘

元，預算賸餘 1,749萬餘元（21.86％），主要係購置土地之賸餘。 

 省市地方政府：預算數 102億 5,142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1億 4,049

萬餘元（11.12％），應付保留數 83 億 4,229 萬餘元（81.38％），主要係補助臺灣省有關縣市政

府一般業務及工程計畫經費，尚在辦理規劃設計或施工中或尚未完成請款結報等。合計決算審定

數為 94億 8,279萬餘元，預算賸餘 7億 6,863萬餘元（7.50％），主要係營繕及採購財物經費之

結餘。 

、重要審核意見 

 震災重建融資優惠措施未發揮預期效果，災民受惠有限，亟待檢討改進。 

為加速重建區家園及產業重建，依「緊急命令」第二點規定，由中央銀行提撥 1 千億元，

供銀行辦理災民重建家園所需長期低利、無息緊急融資。經查截至民國 90年 12月底止，核准購

屋及修繕貸款者計有 2萬 7千餘戶，核准金額 456億餘元，執行率未達 5成，經建請行政院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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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檢討研訂更為積極有效之措施，並加強協調金融機構提高融資意願，俾協助災民加速辦

理住宅重建。據復：目前個別受災戶多已順利完成申貸，惟集合住宅重建因涉及眾多受災戶權益，

以及必須整合受災戶意見，且社區重建涉及法令程序較繁複，致該部分受災戶申貸較少。又鑒於

重建受災集合住宅遭遇之眾多問題，非屬震災貸款金融措施所能獨力解決，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並已積極配合內政部於民國 91 年 1 至 5 月間辦理之災區集合住宅輔導說明會

議，以協助各社區逐一解決各項重建問題，加速集合住宅重建進度，未來俟受災集合住宅重建完

成，災民申辦震災貸款進度可望因此加快。 

 重建區河川流域土石大量淤積，嚴重影響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亟待加速清理。 

九二一地震後山區土石鬆動，造成許多崩塌地，後續桃芝颱風挾帶大量雨水，更造成土石

流災害重創南投及中部地區，部分淤積嚴重尚未完成疏濬之河川，其淤積之土石，仍有危及流域

內民眾安全之虞，經建請行政院督促權責機關於汛期來臨前繼續加速清理，避免重建區遭受三度

傷害。據復：桃芝颱風後，經濟部水利署就全省淤積嚴重河段全面調查結果，應辦理疏濬工程計

37件，已完成 27件，施工中 8件，餘 2件因位於偏遠山區致多次流標，正重新調整預算繼續發

包中。依目前疏濬成果研判，已能初步確保河防安全，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將

繼續促請該署趕辦完成疏濬工作，以擴大排洪效果。 

 具有延續辦理之工作，亟待積極研擬回歸各機關常態化執行之措施及對策。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自民國 89 年 6 月 1 日成立迄今已逾二年，部分重

建工作亦已就緒，惟查尚有多項重建計畫需回歸各機關常態業務辦理者，包括重建區河川之治

理、土石資源之利用管理及國土利用之規劃等，均須持續較長時間之規劃及執行，經建請行政院

督促積極檢討及評估重建計畫後續需回歸各機關常態化執行之項目、人力、經費暨配合措施及對



6 

 

策，以利計畫持續推動。據復：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目前正積極規劃重建區五

年振興計畫，以期該會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相關重建措施能夠順利回歸各部會繼續推動。 

 復建工程用地撥用手續，亟待加強協調相關機關配合辦理，並協助主辦機關取得所需

土地，以利復建工程之推展。 

國有財產法第三十八條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

得申請撥用。．．．」部分機關為辦理復建工程，申請撥用國有非公用土地，因辦理程序繁複，

致耗費作業時間冗長；另有需覓地重建者，亦衍生重建地點選定、地上物補償、原土地使用人抗

爭、土地徵收、地目變更等諸多問題，經函請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洽相關土地

管理與登記機關協議配合辦理程序，並積極協助各機關取得所需用地，避免類似情形重複發生，

以利復建工程之推展。據復：民國 88年下半年及 89年度部分復建工程因用地問題而遲延執行者，

目前需辦理用地撥用之計畫均已協調取得，並已積極辦理發包施工中；民國 90 年度重建計畫如

需撥用土地者，該會將加強控管，並積極協調各機關取得用地。 

 公共工程管理制度亟待檢討改進，以有效提升公共工程品質。 

地震造成國內部分公共建築物嚴重損害，揆其原因，主要係政府機關間職掌混淆、未整合

施工綱要規範、技師借牌與工程轉包、由未具專業之人員辦理採購程序、規劃設計時未具耐震設

計理念、未訂定公共建物之使用及維護管理相關規範等工程管理或制度面之問題，經建請行政院

透過政府組織再造，建立權責分明之專責機關，以健全營建管理制度；加速推動全國一致之施工

綱要規範，提升規劃設計監造作業水準；杜絕技師借牌及工程轉包歪風，落實公共工程品質管理

制度；正視行政與專業分工問題，導正現行作業缺失；督促各機關加強耐震設計理念，強化公共

建物耐震能力、研訂公共工程使用維護管理規範，建立安全檢查機制以維公共安全，對於地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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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震後餘震期間新建公共工程，繼續追蹤各機關處理情形，以提升公共工程品質。據復：將採分

階段統合方式，籌設中央級公共工程專責機構，並研修相關法令規章。 

 重建區新設土資場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後，允應督促積極協調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內政部營建署辦理「建築廢棄物再利用處理計畫」，預算 2 億餘元，計新設公有土資場 7

處（臺中縣 1 處，南投縣 6 處），執行結果，因臺中縣、南投縣政府、經濟部水利署等相關機關

審查新設土資場作業延宕，土資場開發範圍尚未確定及部分土資場用地被占用尚未排除等影響，

致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所編預算全數辦理保留。經函請該署督促及協調各相關機關加速辦理

相關作業，以加速計畫及預算之執行。據復：已協調各相關機關積極辦理土資場相關審查作業，

並於民國 91年 4月邀集有關機關，督促各該縣政府暨相關鄉鎮公所加速土資場興設計畫之執行，

限期確定土資場開發範圍及會同警政單位協助排除占用，以加速計畫及預算之執行。 

 重建區土石流及崩塌地源頭處理計畫執行結果，亟待加強追蹤考核。 

農業委員會暨所屬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辦理「重建區土石流及崩塌地源頭處理計畫」，預

算 5億餘元，核定辦理 682件，執行結果，核有施工地點範圍未明確規範；部分植生工程逾

越水土保持技術規範；部分材料之採購未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種子撒播未適當維護管

理；部分工程未依核定項目施工；工程完工後未依規定辦理竣工、驗收、結算手續；工程

成效有待加強追蹤考核等缺失，經函請農業委員會督促所屬注意依規定辦理並檢討改善。據復：

嗣後將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替代施工平面圖以明確規範施工地點；修訂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審慎評估鄉鎮公所提報之待處理地點，避免浪費公帑；對於未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所購置之材料

嚴加督促改善；加強工程維護管理工作，以提升植生效果；要求承辦業務單位依實際承作項

目辦理結算；督促執行單位務必於民國 91 年 6 月底前辦理完工結算程序；加強施工品質之

控管，委請學術單位進行評估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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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平衡表之查核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平衡表所列民國 90年 12月 31日之資產及負債總

額各為 55,682,229,049元，經審核尚無不合，列表說明於次：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 產 55,682,229,049.00  100.00  負 債 55,682,229,049.00  100.00  

國 庫 結 存 49,824,111,507.00  89.48  保 管 款 20,080.00  0.00  

各 機 關 結 存 20,080.00  0.00  應 付 歲 出 款 1,703,236,861.00  3.06  

應 收 公 債 收 入 1,919,153,801.00  3.45  應 付 歲 出 保 留 款 53,978,972,108.00  96.94  

暫 付 款 3,938,943,661.00  7.07  
 

  

 
  

  
  

決 算 審 定 後 
資 產 總 額 

55,682,229,049.00  100.00  決 算 審 定 後 

負 債 總 額 

55,682,229,049.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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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總述 

壹、計畫實施之查核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執行期間為民國 90 年度，主要係辦理對社區重

建更新基金投資及補助、受災戶延長發放租金、學校建物安全補強及復建、產業重建、水利設施

復建、受災企業貸款信用保證及補貼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利息展延損失、災損道路復建、水土保

持及農村聚落重建、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保費補助等復建計畫，並補助臺灣省各有關縣市政府辦理

公共建設、產業振興、生活、住宅及社區重建等，經編列 40項工作計畫，分由行政院、內政部、

財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農業委員會、勞工委員會、衛生署、環境保護署及省市地方

政府等 11 個主管機關 22 個中央機關單位及臺北市政府、臺灣省 11 個縣市政府執行。截至民國

90 年度止已執行完成者 4 項；未執行者 1 項，為衛生署辦理私立醫事機構重建貸款及利息補助

業務，因醫事機構申請意願不高，致計畫未執行；尚在執行者 35 項，主要係配合「九二一震災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期程延長，須繼續按其重建工作進度辦理撥款作業，以及

部分復建計畫合約採購期程跨越年度，暨各有關縣市政府辦理之部分復建計畫尚在規劃設計及施

工中或未完成請款結報等所致，均經由各應執行機關依法報請行政院核准保留以後年度繼續執

行。 

查本特別預算原列 40 項工作計畫，決算時已執行完成者僅 4 項，預算執行率亦僅 21.19

％，成效欠佳，經建請行政院督促各機關加速執行。據復：已由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繼續加強督

促各機關加速執行，並協助各縣市政府及時解決所遭遇之問題。 

貳、預算執行之審核 



2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歲入未列預算，歲出預算編列 727億 5,879萬餘元。茲將

預算執行及審核情形分述如次： 

一、 歲入部分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歲入未列預算，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收數 4萬餘元，係

內政部土地測量局及營建署所收廠商逾期交貨之罰款。 

二、 歲出部分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歲出預算 727億 5,879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

數 154億 1,903萬餘元（21.19％），應付保留數 556億 8,220萬餘元（76.53％），合計決算審定

數為 711億 124萬餘元，預算賸餘 16億 5,754萬餘元（2.28％）。茲將各主管機關預算執行情形

分述如次： 

 行政院主管：預算數 411 億 3,185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72 億 4,793

萬餘元（17.62％），應付保留數 338億 8,136萬餘元（82.37％），主要係配合「九二一震災社區

重建更新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期程延長，須繼續按其重建工作進度辦理撥款作業，或補助災

區震損集合住宅地下層拆除，因都市更新所有權人意見整合困難，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審定數

為 411億 2,930萬餘元，預算賸餘 254萬餘元（0.01％），主要係委辦計畫經費之賸餘。 

 內政部主管：預算數 30億 89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億 3,221萬餘元

（4.40％），應付保留數 21億 8,306萬餘元（72.75％），主要係受災戶延長發放租金補助、設置

土資場及補助災區山坡地住宅社區水土保持工程、採購各項救災裝備等，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

審定數為 23 億 1,528 萬餘元，預算賸餘 6 億 8,561 萬餘元（22.85％），主要係集合住宅公共設

施修繕補強經費及災區組合屋維修費用，係編列於委辦科目，因實際執行困難，報經行政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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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結支用。 

 財政部主管：預算數 1,716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102萬餘元（64.21

％），應付保留數 55 萬餘元（3.26％），主要係發行公債手續費，仍須繼續支應。合計決算審定

數為 1,158萬餘元，預算賸餘 558萬餘元（32.53％），主要係管理費用等之結餘。 

 教育部主管：預算數 34億 894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3億 9,822萬餘

元（41.02％），應付保留數 19 億 1,793 萬餘元（56.26％），主要係受災學校復建工程合約期程

跨越年度；受補助之受災學校執行成果報告，尚在審查或實地訪查中；受災之社教機構復建工程

受天候及土石流等影響，尚在辦理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33 億 1,615 萬餘元，預算賸餘 9,278

萬餘元（2.72％），主要係補助計畫經費之結餘。 

 經濟部主管：預算數 60億 3,300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29億 9,778萬餘

元（49.69％），應付保留數 29 億 7,772 萬餘元（49.36％），主要係水利設施復建等工程，合約

期程跨越年度；中小企業處辦理捐助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並補貼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

利息展延損失等，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59 億 7,551 萬餘元，預算賸餘 5,748 萬餘元

（0.95％），主要係委辦及補助經費暨營繕工程費之結餘。 

 交通部主管：預算數 9億 5,643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2億 2,619萬餘

元（23.65％），應付保留數 7億 2,370萬餘元（75.67％），主要係臺十八線及臺三線災損道路復

建工程等，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9億 4,990萬餘元，預算賸餘 653萬餘元（0.68％），

主要係營繕工程費之結餘。 

 農業委員會主管：預算數 75億 5,447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9億 223萬

餘元（25.18％），應付保留數 56 億 4,735 萬餘元（74.76％），主要係部分復建工程受颱風、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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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影響辦理變更設計或調整計畫期程等，尚在辦理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75 億 4,959 萬餘元，

預算賸餘 487萬餘元（0.06％），主要係計畫變更致未實施及營繕工程費之結餘。 

 勞工委員會主管：預算數 3億 860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3億 860萬餘

元（100.00％）。 

 衛生署主管：預算數 1,600萬元，係私立醫事機構重建貸款及利息補助預算，因醫事

機構申請意願不高，致未執行。 

 環境保護署主管：預算數 8,000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5,431萬餘元（67.90

％），應付保留數 819 萬餘元（10.24％），主要係委辦建築廢棄物貯置場環境品質監測計畫，合

約期程跨越年度；廢棄物貯置場土地購置，尚需辦理土地移轉等。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6,250萬餘

元，預算賸餘 1,749萬餘元（21.86％），主要係購置土地之賸餘。 

 省市地方政府：預算數 102億 5,142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1億 4,049

萬餘元（11.12％），應付保留數 83 億 4,229 萬餘元（81.38％），主要係補助臺灣省有關縣市政

府一般業務及工程計畫經費，尚在辦理規劃設計或施工中或尚未完成請款結報等。合計決算審定

數為 94億 8,279萬餘元，預算賸餘 7億 6,863萬餘元（7.50％），主要係營繕及採購財物經費之

結餘。 

、重要審核意見 

 震災重建融資優惠措施未發揮預期效果，災民受惠有限，亟待檢討改進。 

為加速重建區家園及產業重建，依「緊急命令」第二點規定，由中央銀行提撥 1 千億元，

供銀行辦理災民重建家園所需長期低利、無息緊急融資。經查截至民國 90年 12月底止，核准購

屋及修繕貸款者計有 2萬 7千餘戶，核准金額 456億餘元，執行率未達 5成，經建請行政院督促



5 

  

權責機關檢討研訂更為積極有效之措施，並加強協調金融機構提高融資意願，俾協助災民加速辦

理住宅重建。據復：目前個別受災戶多已順利完成申貸，惟集合住宅重建因涉及眾多受災戶權益，

以及必須整合受災戶意見，且社區重建涉及法令程序較繁複，致該部分受災戶申貸較少。又鑒於

重建受災集合住宅遭遇之眾多問題，非屬震災貸款金融措施所能獨力解決，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並已積極配合內政部於民國 91 年 1 至 5 月間辦理之災區集合住宅輔導說明會

議，以協助各社區逐一解決各項重建問題，加速集合住宅重建進度，未來俟受災集合住宅重建完

成，災民申辦震災貸款進度可望因此加快。 

 重建區河川流域土石大量淤積，嚴重影響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亟待加速清理。 

九二一地震後山區土石鬆動，造成許多崩塌地，後續桃芝颱風挾帶大量雨水，更造成土石

流災害重創南投及中部地區，部分淤積嚴重尚未完成疏濬之河川，其淤積之土石，仍有危及流域

內民眾安全之虞，經建請行政院督促權責機關於汛期來臨前繼續加速清理，避免重建區遭受三度

傷害。據復：桃芝颱風後，經濟部水利署就全省淤積嚴重河段全面調查結果，應辦理疏濬工程計

37件，已完成 27件，施工中 8件，餘 2件因位於偏遠山區致多次流標，正重新調整預算繼續發

包中。依目前疏濬成果研判，已能初步確保河防安全，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將

繼續促請該署趕辦完成疏濬工作，以擴大排洪效果。 

 具有延續辦理之工作，亟待積極研擬回歸各機關常態化執行之措施及對策。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自民國 89 年 6 月 1 日成立迄今已逾二年，部分重

建工作亦已就緒，惟查尚有多項重建計畫需回歸各機關常態業務辦理者，包括重建區河川之治

理、土石資源之利用管理及國土利用之規劃等，均須持續較長時間之規劃及執行，經建請行政院

督促積極檢討及評估重建計畫後續需回歸各機關常態化執行之項目、人力、經費暨配合措施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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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利計畫持續推動。據復：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目前正積極規劃重建區五

年振興計畫，以期該會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相關重建措施能夠順利回歸各部會繼續推動。 

 復建工程用地撥用手續，亟待加強協調相關機關配合辦理，並協助主辦機關取得所需

土地，以利復建工程之推展。 

國有財產法第三十八條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

得申請撥用。．．．」部分機關為辦理復建工程，申請撥用國有非公用土地，因辦理程序繁複，

致耗費作業時間冗長；另有需覓地重建者，亦衍生重建地點選定、地上物補償、原土地使用人抗

爭、土地徵收、地目變更等諸多問題，經函請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洽相關土地

管理與登記機關協議配合辦理程序，並積極協助各機關取得所需用地，避免類似情形重複發生，

以利復建工程之推展。據復：民國 88年下半年及 89年度部分復建工程因用地問題而遲延執行者，

目前需辦理用地撥用之計畫均已協調取得，並已積極辦理發包施工中；民國 90 年度重建計畫如

需撥用土地者，該會將加強控管，並積極協調各機關取得用地。 

 公共工程管理制度亟待檢討改進，以有效提升公共工程品質。 

地震造成國內部分公共建築物嚴重損害，揆其原因，主要係政府機關間職掌混淆、未整合

施工綱要規範、技師借牌與工程轉包、由未具專業之人員辦理採購程序、規劃設計時未具耐震設

計理念、未訂定公共建物之使用及維護管理相關規範等工程管理或制度面之問題，經建請行政院

透過政府組織再造，建立權責分明之專責機關，以健全營建管理制度；加速推動全國一致之施工

綱要規範，提升規劃設計監造作業水準；杜絕技師借牌及工程轉包歪風，落實公共工程品質管理

制度；正視行政與專業分工問題，導正現行作業缺失；督促各機關加強耐震設計理念，強化公共

建物耐震能力、研訂公共工程使用維護管理規範，建立安全檢查機制以維公共安全，對於地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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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震後餘震期間新建公共工程，繼續追蹤各機關處理情形，以提升公共工程品質。據復：將採分

階段統合方式，籌設中央級公共工程專責機構，並研修相關法令規章。 

 重建區新設土資場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後，允應督促積極協調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內政部營建署辦理「建築廢棄物再利用處理計畫」，預算 2 億餘元，計新設公有土資場 7

處（臺中縣 1 處，南投縣 6 處），執行結果，因臺中縣、南投縣政府、經濟部水利署等相關機關

審查新設土資場作業延宕，土資場開發範圍尚未確定及部分土資場用地被占用尚未排除等影響，

致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所編預算全數辦理保留。經函請該署督促及協調各相關機關加速辦理

相關作業，以加速計畫及預算之執行。據復：已協調各相關機關積極辦理土資場相關審查作業，

並於民國 91年 4月邀集有關機關，督促各該縣政府暨相關鄉鎮公所加速土資場興設計畫之執行，

限期確定土資場開發範圍及會同警政單位協助排除占用，以加速計畫及預算之執行。 

 重建區土石流及崩塌地源頭處理計畫執行結果，亟待加強追蹤考核。 

農業委員會暨所屬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辦理「重建區土石流及崩塌地源頭處理計畫」，預

算 5億餘元，核定辦理 682件，執行結果，核有施工地點範圍未明確規範；部分植生工程逾

越水土保持技術規範；部分材料之採購未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種子撒播未適當維護管

理；部分工程未依核定項目施工；工程完工後未依規定辦理竣工、驗收、結算手續；工程

成效有待加強追蹤考核等缺失，經函請農業委員會督促所屬注意依規定辦理並檢討改善。據復：

嗣後將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替代施工平面圖以明確規範施工地點；修訂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審慎評估鄉鎮公所提報之待處理地點，避免浪費公帑；對於未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所購置之材料

嚴加督促改善；加強工程維護管理工作，以提升植生效果；要求承辦業務單位依實際承作項

目辦理結算；督促執行單位務必於民國 91 年 6 月底前辦理完工結算程序；加強施工品質之

控管，委請學術單位進行評估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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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平衡表之查核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平衡表所列民國 90年 12月 31日之資產及負債總

額各為 55,682,229,049元，經審核尚無不合，列表說明於次：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 產 55,682,229,049.00  100.00  負 債 55,682,229,049.00  100.00  

國 庫 結 存 49,824,111,507.00  89.48  保 管 款 20,080.00  0.00  

各 機 關 結 存 20,080.00  0.00  應 付 歲 出 款 1,703,236,861.00  3.06  

應 收 公 債 收 入 1,919,153,801.00  3.45  應 付 歲 出 保 留 款 53,978,972,108.00  96.94  

暫 付 款 3,938,943,661.00  7.07  
 

  

 
  

  
  

決 算 審 定 後 
資 產 總 額 

55,682,229,049.00  100.00  決 算 審 定 後 

負 債 總 額 

55,682,229,049.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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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總述 

壹、計畫實施之查核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執行期間為民國 90 年度，主要係辦理對社區重

建更新基金投資及補助、受災戶延長發放租金、學校建物安全補強及復建、產業重建、水利設施

復建、受災企業貸款信用保證及補貼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利息展延損失、災損道路復建、水土保

持及農村聚落重建、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保費補助等復建計畫，並補助臺灣省各有關縣市政府辦理

公共建設、產業振興、生活、住宅及社區重建等，經編列 40項工作計畫，分由行政院、內政部、

財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農業委員會、勞工委員會、衛生署、環境保護署及省市地方

政府等 11 個主管機關 22 個中央機關單位及臺北市政府、臺灣省 11 個縣市政府執行。截至民國

90 年度止已執行完成者 4 項；未執行者 1 項，為衛生署辦理私立醫事機構重建貸款及利息補助

業務，因醫事機構申請意願不高，致計畫未執行；尚在執行者 35 項，主要係配合「九二一震災

社區重建更新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期程延長，須繼續按其重建工作進度辦理撥款作業，以及

部分復建計畫合約採購期程跨越年度，暨各有關縣市政府辦理之部分復建計畫尚在規劃設計及施

工中或未完成請款結報等所致，均經由各應執行機關依法報請行政院核准保留以後年度繼續執

行。 

查本特別預算原列 40 項工作計畫，決算時已執行完成者僅 4 項，預算執行率亦僅 21.19

％，成效欠佳，經建請行政院督促各機關加速執行。據復：已由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繼續加強督

促各機關加速執行，並協助各縣市政府及時解決所遭遇之問題。 

貳、預算執行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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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歲入未列預算，歲出預算編列 727億 5,879萬餘元。茲將

預算執行及審核情形分述如次： 

一、 歲入部分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歲入未列預算，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收數 4萬餘元，係

內政部土地測量局及營建署所收廠商逾期交貨之罰款。 

二、 歲出部分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歲出預算 727億 5,879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

數 154億 1,903萬餘元（21.19％），應付保留數 556億 8,220萬餘元（76.53％），合計決算審定

數為 711億 124萬餘元，預算賸餘 16億 5,754萬餘元（2.28％）。茲將各主管機關預算執行情形

分述如次： 

 行政院主管：預算數 411 億 3,185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72 億 4,793

萬餘元（17.62％），應付保留數 338億 8,136萬餘元（82.37％），主要係配合「九二一震災社區

重建更新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期程延長，須繼續按其重建工作進度辦理撥款作業，或補助災

區震損集合住宅地下層拆除，因都市更新所有權人意見整合困難，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審定數

為 411億 2,930萬餘元，預算賸餘 254萬餘元（0.01％），主要係委辦計畫經費之賸餘。 

 內政部主管：預算數 30億 89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億 3,221萬餘元

（4.40％），應付保留數 21億 8,306萬餘元（72.75％），主要係受災戶延長發放租金補助、設置

土資場及補助災區山坡地住宅社區水土保持工程、採購各項救災裝備等，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

審定數為 23 億 1,528 萬餘元，預算賸餘 6 億 8,561 萬餘元（22.85％），主要係集合住宅公共設

施修繕補強經費及災區組合屋維修費用，係編列於委辦科目，因實際執行困難，報經行政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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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結支用。 

 財政部主管：預算數 1,716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102萬餘元（64.21

％），應付保留數 55 萬餘元（3.26％），主要係發行公債手續費，仍須繼續支應。合計決算審定

數為 1,158萬餘元，預算賸餘 558萬餘元（32.53％），主要係管理費用等之結餘。 

 教育部主管：預算數 34億 894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3億 9,822萬餘

元（41.02％），應付保留數 19 億 1,793 萬餘元（56.26％），主要係受災學校復建工程合約期程

跨越年度；受補助之受災學校執行成果報告，尚在審查或實地訪查中；受災之社教機構復建工程

受天候及土石流等影響，尚在辦理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33 億 1,615 萬餘元，預算賸餘 9,278

萬餘元（2.72％），主要係補助計畫經費之結餘。 

 經濟部主管：預算數 60億 3,300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29億 9,778萬餘

元（49.69％），應付保留數 29 億 7,772 萬餘元（49.36％），主要係水利設施復建等工程，合約

期程跨越年度；中小企業處辦理捐助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並補貼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

利息展延損失等，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59 億 7,551 萬餘元，預算賸餘 5,748 萬餘元

（0.95％），主要係委辦及補助經費暨營繕工程費之結餘。 

 交通部主管：預算數 9億 5,643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2億 2,619萬餘

元（23.65％），應付保留數 7億 2,370萬餘元（75.67％），主要係臺十八線及臺三線災損道路復

建工程等，尚在執行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9億 4,990萬餘元，預算賸餘 653萬餘元（0.68％），

主要係營繕工程費之結餘。 

 農業委員會主管：預算數 75億 5,447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9億 223萬

餘元（25.18％），應付保留數 56 億 4,735 萬餘元（74.76％），主要係部分復建工程受颱風、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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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影響辦理變更設計或調整計畫期程等，尚在辦理中。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75 億 4,959 萬餘元，

預算賸餘 487萬餘元（0.06％），主要係計畫變更致未實施及營繕工程費之結餘。 

 勞工委員會主管：預算數 3億 860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3億 860萬餘

元（100.00％）。 

 衛生署主管：預算數 1,600萬元，係私立醫事機構重建貸款及利息補助預算，因醫事

機構申請意願不高，致未執行。 

 環境保護署主管：預算數 8,000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5,431萬餘元（67.90

％），應付保留數 819 萬餘元（10.24％），主要係委辦建築廢棄物貯置場環境品質監測計畫，合

約期程跨越年度；廢棄物貯置場土地購置，尚需辦理土地移轉等。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6,250萬餘

元，預算賸餘 1,749萬餘元（21.86％），主要係購置土地之賸餘。 

 省市地方政府：預算數 102億 5,142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支數 11億 4,049

萬餘元（11.12％），應付保留數 83 億 4,229 萬餘元（81.38％），主要係補助臺灣省有關縣市政

府一般業務及工程計畫經費，尚在辦理規劃設計或施工中或尚未完成請款結報等。合計決算審定

數為 94億 8,279萬餘元，預算賸餘 7億 6,863萬餘元（7.50％），主要係營繕及採購財物經費之

結餘。 

、重要審核意見 

 震災重建融資優惠措施未發揮預期效果，災民受惠有限，亟待檢討改進。 

為加速重建區家園及產業重建，依「緊急命令」第二點規定，由中央銀行提撥 1 千億元，

供銀行辦理災民重建家園所需長期低利、無息緊急融資。經查截至民國 90年 12月底止，核准購

屋及修繕貸款者計有 2萬 7千餘戶，核准金額 456億餘元，執行率未達 5成，經建請行政院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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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機關檢討研訂更為積極有效之措施，並加強協調金融機構提高融資意願，俾協助災民加速辦

理住宅重建。據復：目前個別受災戶多已順利完成申貸，惟集合住宅重建因涉及眾多受災戶權益，

以及必須整合受災戶意見，且社區重建涉及法令程序較繁複，致該部分受災戶申貸較少。又鑒於

重建受災集合住宅遭遇之眾多問題，非屬震災貸款金融措施所能獨力解決，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並已積極配合內政部於民國 91 年 1 至 5 月間辦理之災區集合住宅輔導說明會

議，以協助各社區逐一解決各項重建問題，加速集合住宅重建進度，未來俟受災集合住宅重建完

成，災民申辦震災貸款進度可望因此加快。 

 重建區河川流域土石大量淤積，嚴重影響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亟待加速清理。 

九二一地震後山區土石鬆動，造成許多崩塌地，後續桃芝颱風挾帶大量雨水，更造成土石

流災害重創南投及中部地區，部分淤積嚴重尚未完成疏濬之河川，其淤積之土石，仍有危及流域

內民眾安全之虞，經建請行政院督促權責機關於汛期來臨前繼續加速清理，避免重建區遭受三度

傷害。據復：桃芝颱風後，經濟部水利署就全省淤積嚴重河段全面調查結果，應辦理疏濬工程計

37件，已完成 27件，施工中 8件，餘 2件因位於偏遠山區致多次流標，正重新調整預算繼續發

包中。依目前疏濬成果研判，已能初步確保河防安全，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將

繼續促請該署趕辦完成疏濬工作，以擴大排洪效果。 

 具有延續辦理之工作，亟待積極研擬回歸各機關常態化執行之措施及對策。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自民國 89 年 6 月 1 日成立迄今已逾二年，部分重

建工作亦已就緒，惟查尚有多項重建計畫需回歸各機關常態業務辦理者，包括重建區河川之治

理、土石資源之利用管理及國土利用之規劃等，均須持續較長時間之規劃及執行，經建請行政院

督促積極檢討及評估重建計畫後續需回歸各機關常態化執行之項目、人力、經費暨配合措施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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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利計畫持續推動。據復：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目前正積極規劃重建區五

年振興計畫，以期該會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相關重建措施能夠順利回歸各部會繼續推動。 

 復建工程用地撥用手續，亟待加強協調相關機關配合辦理，並協助主辦機關取得所需

土地，以利復建工程之推展。 

國有財產法第三十八條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

得申請撥用。．．．」部分機關為辦理復建工程，申請撥用國有非公用土地，因辦理程序繁複，

致耗費作業時間冗長；另有需覓地重建者，亦衍生重建地點選定、地上物補償、原土地使用人抗

爭、土地徵收、地目變更等諸多問題，經函請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洽相關土地

管理與登記機關協議配合辦理程序，並積極協助各機關取得所需用地，避免類似情形重複發生，

以利復建工程之推展。據復：民國 88年下半年及 89年度部分復建工程因用地問題而遲延執行者，

目前需辦理用地撥用之計畫均已協調取得，並已積極辦理發包施工中；民國 90 年度重建計畫如

需撥用土地者，該會將加強控管，並積極協調各機關取得用地。 

 公共工程管理制度亟待檢討改進，以有效提升公共工程品質。 

地震造成國內部分公共建築物嚴重損害，揆其原因，主要係政府機關間職掌混淆、未整合

施工綱要規範、技師借牌與工程轉包、由未具專業之人員辦理採購程序、規劃設計時未具耐震設

計理念、未訂定公共建物之使用及維護管理相關規範等工程管理或制度面之問題，經建請行政院

透過政府組織再造，建立權責分明之專責機關，以健全營建管理制度；加速推動全國一致之施工

綱要規範，提升規劃設計監造作業水準；杜絕技師借牌及工程轉包歪風，落實公共工程品質管理

制度；正視行政與專業分工問題，導正現行作業缺失；督促各機關加強耐震設計理念，強化公共

建物耐震能力、研訂公共工程使用維護管理規範，建立安全檢查機制以維公共安全，對於地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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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震後餘震期間新建公共工程，繼續追蹤各機關處理情形，以提升公共工程品質。據復：將採分

階段統合方式，籌設中央級公共工程專責機構，並研修相關法令規章。 

 重建區新設土資場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後，允應督促積極協調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內政部營建署辦理「建築廢棄物再利用處理計畫」，預算 2 億餘元，計新設公有土資場 7

處（臺中縣 1 處，南投縣 6 處），執行結果，因臺中縣、南投縣政府、經濟部水利署等相關機關

審查新設土資場作業延宕，土資場開發範圍尚未確定及部分土資場用地被占用尚未排除等影響，

致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所編預算全數辦理保留。經函請該署督促及協調各相關機關加速辦理

相關作業，以加速計畫及預算之執行。據復：已協調各相關機關積極辦理土資場相關審查作業，

並於民國 91年 4月邀集有關機關，督促各該縣政府暨相關鄉鎮公所加速土資場興設計畫之執行，

限期確定土資場開發範圍及會同警政單位協助排除占用，以加速計畫及預算之執行。 

 重建區土石流及崩塌地源頭處理計畫執行結果，亟待加強追蹤考核。 

農業委員會暨所屬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辦理「重建區土石流及崩塌地源頭處理計畫」，預

算 5億餘元，核定辦理 682件，執行結果，核有施工地點範圍未明確規範；部分植生工程逾

越水土保持技術規範；部分材料之採購未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種子撒播未適當維護管

理；部分工程未依核定項目施工；工程完工後未依規定辦理竣工、驗收、結算手續；工程

成效有待加強追蹤考核等缺失，經函請農業委員會督促所屬注意依規定辦理並檢討改善。據復：

嗣後將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替代施工平面圖以明確規範施工地點；修訂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審慎評估鄉鎮公所提報之待處理地點，避免浪費公帑；對於未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所購置之材料

嚴加督促改善；加強工程維護管理工作，以提升植生效果；要求承辦業務單位依實際承作項

目辦理結算；督促執行單位務必於民國 91 年 6 月底前辦理完工結算程序；加強施工品質之

控管，委請學術單位進行評估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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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平衡表之查核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平衡表所列民國 90年 12月 31日之資產及負債總

額各為 55,682,229,049元，經審核尚無不合，列表說明於次：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 產 55,682,229,049.00  100.00  負 債 55,682,229,049.00  100.00  

國 庫 結 存 49,824,111,507.00  89.48  保 管 款 20,080.00  0.00  

各 機 關 結 存 20,080.00  0.00  應 付 歲 出 款 1,703,236,861.00  3.06  

應 收 公 債 收 入 1,919,153,801.00  3.45  應 付 歲 出 保 留 款 53,978,972,108.00  96.94  

暫 付 款 3,938,943,661.00  7.07  
 

  

 
  

  
  

決 算 審 定 後 
資 產 總 額 

55,682,229,049.00  100.00  決 算 審 定 後 

負 債 總 額 

55,682,229,049.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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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最終審定數額表 

壹、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對照表 

中華民國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

數 之 比 較 
決 算 審 定 數 

增 減 數 增 減 ％ 
占預算

數 ％ 

占決算審

定總數％ 

一 、 歲 入 合 計 － 40,776.00  40,776.00  40,776.00  － － 1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 40,776.00  40,776.00  40,776.00  － － 100.00  

        

二 、 歲 出 合 計 72,758,795,000.00  71,101,248,317.00  71,101,248,317.00  -1,657,546,683.00  2.28 97.72 100.00  

        

一般政務支出 1,477,474,809.00  1,340,391,023.00  1,340,391,023.00  - 137,083,786.00  9.28 90.72 1.89  

教育科學文化支

出 

6,765,857,687.00  6,623,268,171.00  6,623,268,171.00  - 142,589,516.00  2.11 97.89 9.32  

經濟發展支出 18,016,007,360.00  17,838,354,184.00  17,838,354,184.00  - 177,653,176.00  0.99 99.01 25.09  

社會福利支出 3,021,110,500.00  2,670,005,536.00  2,670,005,536.00  - 351,104,964.00  11.62 88.38 3.76  

社區發展及環境

保護支出 

43,478,344,644.00  42,629,229,403.00  42,629,229,403.00  - 849,115,241.00  1.95 98.05 59.96  

        

三、歲入歲出餘絀 - 72,758,795,000.00  - 71,101,207,541.00  - 71,101,207,541.00  1,657,587,459.00  2.28 97.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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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審定後融資調度比較分析表 

中華民國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

數 之 比 較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增 減 數 
增減

％ 

一、融資調度需求

數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歲入歲出差

短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債務還本 － － － － － － － － 

二、融資調度財源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發行公債及

借款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預計移用以

前年度歲計

賸餘調節因

應數 

－ － － － － － － － 

註：本特別決算經審定後歲入歲出差短 71,101,207,541 元，悉數以發行公債及借款因應，包括實現數
69,182,053,740元，保留數 1,919,153,8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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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名 稱 實 收 數 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總      計 － 40,776.00  － － 40,776.00  

1 罰 款 及 賠 償 收 入 － 40,776.00  － － 40,7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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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入來源別決算審定表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收 數 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40,776.00  － － 40,776.00  40,776.00  － 

40,776.00  － － 40,776.00  40,77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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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最終審定數額表 

壹、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對照表 

中華民國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

數 之 比 較 
決 算 審 定 數 

增 減 數 增 減 ％ 
占預算

數 ％ 

占決算審

定總數％ 

一 、 歲 入 合 計 － 40,776.00  40,776.00  40,776.00  － － 1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 40,776.00  40,776.00  40,776.00  － － 100.00  

        

二 、 歲 出 合 計 72,758,795,000.00  71,101,248,317.00  71,101,248,317.00  -1,657,546,683.00  2.28 97.72 100.00  

        

一般政務支出 1,477,474,809.00  1,340,391,023.00  1,340,391,023.00  - 137,083,786.00  9.28 90.72 1.89  

教育科學文化支

出 

6,765,857,687.00  6,623,268,171.00  6,623,268,171.00  - 142,589,516.00  2.11 97.89 9.32  

經濟發展支出 18,016,007,360.00  17,838,354,184.00  17,838,354,184.00  - 177,653,176.00  0.99 99.01 25.09  

社會福利支出 3,021,110,500.00  2,670,005,536.00  2,670,005,536.00  - 351,104,964.00  11.62 88.38 3.76  

社區發展及環境

保護支出 

43,478,344,644.00  42,629,229,403.00  42,629,229,403.00  - 849,115,241.00  1.95 98.05 59.96  

        

三、歲入歲出餘絀 - 72,758,795,000.00  - 71,101,207,541.00  - 71,101,207,541.00  1,657,587,459.00  2.28 97.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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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審定後融資調度比較分析表 

中華民國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

數 之 比 較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增 減 數 
增減

％ 

一、融資調度需求

數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歲入歲出差

短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債務還本 － － － － － － － － 

二、融資調度財源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發行公債及

借款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預計移用以

前年度歲計

賸餘調節因

應數 

－ － － － － － － － 

註：本特別決算經審定後歲入歲出差短 71,101,207,541 元，悉數以發行公債及借款因應，包括實現數
69,182,053,740元，保留數 1,919,153,8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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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名 稱 實 收 數 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總      計 － 40,776.00  － － 40,776.00  

1 罰 款 及 賠 償 收 入 － 40,776.00  － － 40,7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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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入來源別決算審定表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收 數 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40,776.00  － － 40,776.00  40,776.00  － 

40,776.00  － － 40,776.00  40,77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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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最終審定數額表 

壹、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對照表 

中華民國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

數 之 比 較 
決 算 審 定 數 

增 減 數 增 減 ％ 
占預算

數 ％ 

占決算審

定總數％ 

一 、 歲 入 合 計 － 40,776.00  40,776.00  40,776.00  － － 1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 40,776.00  40,776.00  40,776.00  － － 100.00  

        

二 、 歲 出 合 計 72,758,795,000.00  71,101,248,317.00  71,101,248,317.00  -1,657,546,683.00  2.28 97.72 100.00  

        

一般政務支出 1,477,474,809.00  1,340,391,023.00  1,340,391,023.00  - 137,083,786.00  9.28 90.72 1.89  

教育科學文化支

出 

6,765,857,687.00  6,623,268,171.00  6,623,268,171.00  - 142,589,516.00  2.11 97.89 9.32  

經濟發展支出 18,016,007,360.00  17,838,354,184.00  17,838,354,184.00  - 177,653,176.00  0.99 99.01 25.09  

社會福利支出 3,021,110,500.00  2,670,005,536.00  2,670,005,536.00  - 351,104,964.00  11.62 88.38 3.76  

社區發展及環境

保護支出 

43,478,344,644.00  42,629,229,403.00  42,629,229,403.00  - 849,115,241.00  1.95 98.05 59.96  

        

三、歲入歲出餘絀 - 72,758,795,000.00  - 71,101,207,541.00  - 71,101,207,541.00  1,657,587,459.00  2.28 97.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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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審定後融資調度比較分析表 

中華民國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

數 之 比 較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增 減 數 
增減

％ 

一、融資調度需求

數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歲入歲出差

短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債務還本 － － － － － － － － 

二、融資調度財源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發行公債及

借款 

72,758,795,000.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71,101,207,541.00  100.00 - 1,657,587,459.00  2.28 

預計移用以

前年度歲計

賸餘調節因

應數 

－ － － － － － － － 

註：本特別決算經審定後歲入歲出差短 71,101,207,541 元，悉數以發行公債及借款因應，包括實現數
69,182,053,740元，保留數 1,919,153,8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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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名 稱 實 收 數 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總      計 － 40,776.00  － － 40,776.00  

1 罰 款 及 賠 償 收 入 － 40,776.00  － － 40,7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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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入來源別決算審定表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收 數 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40,776.00  － － 40,776.00  40,776.00  － 

40,776.00  － － 40,776.00  40,77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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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名 稱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總   計 72,758,795,000.00  15,419,039,348.00  1,703,236,861.00  53,978,972,108.00  71,101,248,317.00  

 （一般政務支出） 1,477,474,809.00  194,897,875.00  60,670,209.00  1,084,822,939.00  1,340,391,023.00  

1 行 政 支 出 17,200,000.00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2 民 政 支 出 1,443,110,809.00  177,858,429.00  60,670,209.00  1,073,553,939.00  1,312,082,577.00  

3 財 務 支 出 17,164,000.00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6,765,857,687.00  1,758,138,713.00  397,844,598.00  4,467,284,860.00  6,623,268,171.00  

4 教 育 支 出 6,499,261,990.00  1,744,469,226.00  389,170,275.00  4,246,182,433.00  6,379,821,934.00  

5 文 化 支 出 266,595,697.00  13,669,487.00  8,674,323.00  221,102,427.00  243,446,237.00  

 （經濟發展支出） 18,016,007,360.00  5,462,873,117.00  1,158,069,477.00  11,217,411,590.00  17,838,354,184.00  

6 農 業 支 出 12,734,404,397.00  3,096,575,055.00  1,129,384,167.00  8,345,804,480.00  12,571,763,702.00  

7 交 通 支 出 2,505,805,537.00  179,043,739.00  14,470,953.00  2,306,998,449.00  2,500,513,141.00  

8 其 他 經 濟 服 務 支 出 2,775,797,426.00  2,187,254,323.00  14,214,357.00  564,608,661.00  2,766,077,341.00  

 （社會福利支出） 3,021,110,500.00  558,832,092.00  80,961,423.00  2,030,212,021.00  2,670,005,536.00  

9 社 會 保 險 支 出 308,609,000.00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10 社 會 救 助 支 出 1,858,626,000.00  41,311,803.00  12,299,610.00  1,712,216,381.00  1,765,827,794.00  

11 福 利 服 務 支 出 615,824,500.00  142,336,702.00  21,751,096.00  213,499,271.00  377,587,069.00  

12 國 民 就 業 支 出 150,439,000.00  31,009,852.00  23,986,441.00  92,385,675.00  147,381,968.00  

13 醫 療 保 健 支 出 87,612,000.00  35,564,735.00  22,924,276.00  12,110,694.00  70,599,705.00  

 （社區發展及環

境保護支出） 

43,478,344,644.00  7,444,297,551.00  5,691,154.00  35,179,240,698.00  42,629,229,403.00  

14 環 境 保 護 支 出 157,500,000.00  54,318,192.00  － 85,690,244.00  140,008,436.00  

15 社 區 發 展 支 出 43,320,844,644.00  7,389,979,359.00  5,691,154.00  35,093,550,454.00  42,489,220,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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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出政事別決算審定表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15,419,039,348.00  1,703,236,861.00  53,978,972,108.00  71,101,248,317.00  - 1,657,546,683.00  2.28 

194,897,875.00  60,670,209.00  1,084,822,939.00  1,340,391,023.00  - 137,083,786.00  9.28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 471,944.00  2.74 

177,858,429.00  60,670,209.00  1,073,553,939.00  1,312,082,577.00  - 131,028,232.00  9.08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 5,583,610.00  32.53 

1,758,138,713.00  397,844,598.00  4,467,284,860.00  6,623,268,171.00  - 142,589,516.00  2.11 

1,744,469,226.00  389,170,275.00  4,246,182,433.00  6,379,821,934.00  - 119,440,056.00  1.84 

13,669,487.00  8,674,323.00  221,102,427.00  243,446,237.00  - 23,149,460.00  8.68 

5,462,873,117.00  1,158,069,477.00  11,217,411,590.00  17,838,354,184.00  - 177,653,176.00  0.99 

3,096,575,055.00  1,129,384,167.00  8,345,804,480.00  12,571,763,702.00  - 162,640,695.00  1.28 

179,043,739.00  14,470,953.00  2,306,998,449.00  2,500,513,141.00  - 5,292,396.00  0.21 

2,187,254,323.00  14,214,357.00  564,608,661.00  2,766,077,341.00  - 9,720,085.00  0.35 

558,832,092.00  80,961,423.00  2,030,212,021.00  2,670,005,536.00  - 351,104,964.00  11.62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41,311,803.00  12,299,610.00  1,712,216,381.00  1,765,827,794.00  - 92,798,206.00  4.99 

142,336,702.00  21,751,096.00  213,499,271.00  377,587,069.00  - 238,237,431.00  38.69 

31,009,852.00  23,986,441.00  92,385,675.00  147,381,968.00  - 3,057,032.00  2.03 

35,564,735.00  22,924,276.00  12,110,694.00  70,599,705.00  - 17,012,295.00  19.42 

7,444,297,551.00  5,691,154.00  35,179,240,698.00  42,629,229,403.00  - 849,115,241.00  1.95 

54,318,192.00  －  85,690,244.00  140,008,436.00  - 17,491,564.00  11.11 

7,389,979,359.00  5,691,154.00  35,093,550,454.00  42,489,220,967.00  - 831,623,677.00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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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總 計 72,758,795,000.00 15,419,039,348.00 1,703,236,861.00 53,978,972,108.00 71,101,248,317.00 

1   行 政 院 主 管 41,131,851,000.00 7,247,936,407.00 － 33,881,368,463.00 41,129,304,870.00 

 1  行政院(投資及補助) 40,922,606,000.00 7,188,401,028.00 － 33,734,204,972.00 40,922,606,000.00 

  1 九二一震災社區重

建更新基金 
40,922,606,000.00 7,188,401,028.00 － 33,734,204,972.00 40,922,606,000.00 

 2  新 聞 局 20,000,000.00 － － 20,000,000.00 20,000,000.00 

  1 重建集集大山電視

轉播站 
20,000,000.00 － － 20,000,000.00 20,000,000.00 

 3  文化建設委員會及所屬 8,000,000.00 5,920,923.00 － 2,079,077.00 8,000,000.00 

  1 工藝文化產業復興 8,000,000.00 5,920,923.00 － 2,079,077.00 8,000,000.00 

 4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及所屬 

17,200,000.00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1 縣市災後重建資訊

建置 
17,200,000.00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5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25,000,000.00 20,625,586.00 － 104,374,414.00 125,000,000.00 

  1 危險建築物拆除 125,000,000.00 20,625,586.00 － 104,374,414.00 125,000,000.00 

 6  原住民委員會及所屬 39,045,000.00 26,970,814.00 － 10,000,000.00 36,970,814.00 

  1 原住民產業復興三

年實施計畫 
15,045,000.00 15,045,000.00 － － 15,045,000.00 

  2 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 24,000,000.00 11,925,814.00 － 10,000,000.00 21,925,814.00 

2 
  

內 政 部 主 管 3,000,898,000.00 132,215,353.00 － 2,183,068,154.00 2,315,283,507.00 

 1  內 政 部 1,636,438,000.00 5,693,657.00 － 1,630,548,412.00 1,636,242,069.00 

  1 平均地權及土地利用 5,510,000.00 3,353,057.00 － 1,961,012.00 5,314,069.00 

  2 社 會 救 助 業 務 1,630,928,000.00 2,340,600.00 － 1,628,587,400.00 1,630,9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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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審定表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15,419,039,348.00  1,703,236,861.00  53,978,972,108.00  71,101,248,317.00  - 1,657,546,683.00  2.28 

7,247,936,407.00  － 33,881,368,463.00  41,129,304,870.00  - 2,546,130.00  0.01 

7,188,401,028.00  －  33,734,204,972.00  40,922,606,000.00  － － 

7,188,401,028.00  －  33,734,204,972.00  40,922,606,000.00  － － 

－ － 20,000,000.00  20,000,000.00  － － 

－  －  20,000,000.00  20,000,000.00  － － 

5,920,923.00  －  2,079,077.00  8,000,000.00  － － 

5,920,923.00  －  2,079,077.00  8,000,000.00  － －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 471,944.00  2.74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 471,944.00  2.74 

20,625,586.00  －  104,374,414.00  125,000,000.00  － － 

20,625,586.00  －  104,374,414.00  125,000,000.00  － － 

26,970,814.00  －  10,000,000.00  36,970,814.00  - 2,074,186.00  5.31 

15,045,000.00  －  － 15,045,000.00  － － 

11,925,814.00  －  10,000,000.00  21,925,814.00  - 2,074,186.00  8.64 

132,215,353.00  －  2,183,068,154.00  2,315,283,507.00  - 685,614,493.00  22.85 

5,693,657.00  －  1,630,548,412.00  1,636,242,069.00  - 195,931.00  0.01 

3,353,057.00  －  1,961,012.00  5,314,069.00  - 195,931.00  3.56 

2,340,600.00  －  1,628,587,400.00  1,630,928,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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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2  內政部土地測量局 85,510,000.00  69,073,809.00  －  16,321,144.00  85,394,953.00  

  1 土 地 測 量 85,510,000.00  69,073,809.00  －  16,321,144.00  85,394,953.00  

 3  營 建 署 及 所 屬 1,064,082,000.00  7,372,952.00  －  383,576,598.00  390,949,550.00  

  1 住宅及社區重建 1,064,082,000.00  7,372,952.00  －  383,576,598.00  390,949,550.00  

 4  消 防 署 及 所 屬 214,868,000.00  50,074,935.00  －  152,622,000.00  202,696,935.00  

  1 推動災害應變業務 214,868,000.00  50,074,935.00  －  152,622,000.00  202,696,935.00  

3   財 政 部 主 管 17,164,000.00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1  國 庫 署 17,164,000.00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1 國 債 經 理 16,000,000.00  10,298,150.00  －  442,000.00  10,740,150.00  

  2 國 債 管 理 1,164,000.00  723,240.00  －  117,000.00  840,240.00  

4   教 育 部 主 管 3,408,947,000.00  1,398,226,121.00  217,722,122.00  1,700,210,559.00  3,316,158,802.00  

 1  教 育 部 3,408,947,000.00  1,398,226,121.00  217,722,122.00  1,700,210,559.00  3,316,158,802.00  

  1 公共建設—災後校園
建物安全補強與復建
及充實教學設備計畫 

2,710,727,000.00  1,000,469,343.00  34,062,232.00  1,642,694,169.00  2,677,225,744.00  

  2 公共建設—建立安
全、衛生及永續發展之
校園 

622,330,000.00  391,514,684.00  175,699,890.00  － 567,214,574.00  

  3 公共建設—災後社教
機構之復建及籌建計
畫 

75,890,000.00  6,242,094.00  7,960,000.00  57,516,390.00  71,718,484.00  

5   經 濟 部 主 管 6,033,000,000.00  2,997,788,539.00  345,639,590.00  2,632,090,280.00  5,975,518,409.00  

 1  經 濟 部 112,000,000.00  101,689,500.00  －  10,225,000.00  111,91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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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審定表（續）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69,073,809.00  －  16,321,144.00  85,394,953.00  - 115,047.00  0.13 

69,073,809.00  －  16,321,144.00  85,394,953.00  - 115,047.00  0.13 

7,372,952.00  －  383,576,598.00  390,949,550.00  - 673,132,450.00  63.26 

7,372,952.00  －  383,576,598.00  390,949,550.00  - 673,132,450.00  63.26 

50,074,935.00  －  152,622,000.00  202,696,935.00  - 12,171,065.00  5.66 

50,074,935.00  －  152,622,000.00  202,696,935.00  - 12,171,065.00  5.66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 5,583,610.00  32.53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 5,583,610.00  32.53 

10,298,150.00  －  442,000.00  10,740,150.00  - 5,259,850.00  32.87 

723,240.00  －  117,000.00  840,240.00  - 323,760.00  27.81 

1,398,226,121.00  217,722,122.00  1,700,210,559.00  3,316,158,802.00  - 92,788,198.00  2.72 

1,398,226,121.00  217,722,122.00  1,700,210,559.00  3,316,158,802.00  - 92,788,198.00  2.72 

1,000,469,343.00  34,062,232.00  1,642,694,169.00  2,677,225,744.00  - 33,501,256.00  1.24 

391,514,684.00  175,699,890.00  － 567,214,574.00  - 55,115,426.00  8.86 

6,242,094.00  7,960,000.00  57,516,390.00  71,718,484.00  - 4,171,516.00  5.50 

2,997,788,539.00  345,639,590.00  2,632,090,280.00  5,975,518,409.00  - 57,481,591.00  0.95 

101,689,500.00  －  10,225,000.00  111,914,500.00  - 85,500.0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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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1 商 業 重 建 112,000,000.00  101,689,500.00  － 10,225,000.00  111,914,500.00  

 2  水 資 源 局 及 所 屬 3,771,000,000.00  894,387,977.00  345,639,590.00  2,473,576,342.00  3,713,603,909.00  

  1 水 利 設 施 重 建 3,771,000,000.00  894,387,977.00  345,639,590.00  2,473,576,342.00  3,713,603,909.00  

 3  中 小 企 業 處 2,150,000,000.00  2,001,711,062.00  －  148,288,938.00  2,150,000,000.00  

  1 輔導中小企業發展 2,150,000,000.00  2,001,711,062.00  －  148,288,938.00  2,150,000,000.00  

6 
  

交 通 部 主 管 956,433,000.00  226,194,564.00  4,890,953.00  718,816,062.00  949,901,579.00  

 1  交 通 部 公 路 局 852,198,000.00  173,358,670.00  4,890,953.00  669,816,062.00  848,065,685.00  

  1 災損道路復建計畫 852,198,000.00  173,358,670.00  4,890,953.00  669,816,062.00  848,065,685.00  

 2  中 央 氣 象 局 39,630,000.00  37,554,139.00  －  － 37,554,139.00  

  1 災區重建氣象測報 39,630,000.00  37,554,139.00  －  － 37,554,139.00  

 3  觀 光 局 及 所 屬 64,605,000.00  15,281,755.00  －  49,000,000.00  64,281,755.00  

  1 觀光產業重建計畫 64,605,000.00  15,281,755.00  －  49,000,000.00  64,281,755.00  

7 
  

農業委員會主管 7,554,470,000.00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1  農 業 委 員 會 7,554,470,000.00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1 農 業 發 展 7,554,470,000.00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8 
  

勞工委員會主管 308,609,000.00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1  勞 工 委 員 會 308,609,000.00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1 勞 工 保 險 業 務 308,609,000.00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9 
  

衛 生 署 主 管 16,000,000.00  －  －  －  －  

 1  衛 生 署 16,000,00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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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審定表（續）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101,689,500.00  － 10,225,000.00  111,914,500.00  - 85,500.00  0.08 

894,387,977.00  345,639,590.00  2,473,576,342.00  3,713,603,909.00  - 57,396,091.00  1.52 

894,387,977.00  345,639,590.00  2,473,576,342.00  3,713,603,909.00  - 57,396,091.00  1.52 

2,001,711,062.00  －  148,288,938.00  2,150,000,000.00  － － 

2,001,711,062.00  －  148,288,938.00  2,150,000,000.00  － － 

226,194,564.00  4,890,953.00  718,816,062.00  949,901,579.00  - 6,531,421.00  0.68 

173,358,670.00  4,890,953.00  669,816,062.00  848,065,685.00  - 4,132,315.00  0.48 

173,358,670.00  4,890,953.00  669,816,062.00  848,065,685.00  - 4,132,315.00  0.48 

37,554,139.00  －  － 37,554,139.00  - 2,075,861.00  5.24 

37,554,139.00  －  － 37,554,139.00  - 2,075,861.00  5.24 

15,281,755.00  －  49,000,000.00  64,281,755.00  - 323,245.00  0.50 

15,281,755.00  －  49,000,000.00  64,281,755.00  - 323,245.00  0.50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 4,878,434.00  0.06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 4,878,434.00  0.06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 4,878,434.00  0.06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  －  －  －  - 16,000,000.00  100.00 

－  －  －  －  - 16,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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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1 醫 政 管 理 16,000,000.00  －  －  －  －  

10   環境保護署主管 80,000,000.00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1  環 境 保 護 署 80,000,000.00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1 建築廢棄物貯置
場計畫 

80,000,000.00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11   省 市 地 方 政 府 10,251,423,000.00  1,140,491,937.00  377,240,618.00  7,965,059,203.00  9,482,791,758.00  

 1  補助臺北市政府 612,000.00  612,000.00  －  －  612,000.00  

  1 臺北市社會救助
補助 

612,000.00  612,000.00  －  －  612,000.00  

 2  補助臺灣省各縣市
政府 

10,250,811,000.00  1,139,879,937.00  377,240,618.00  7,965,059,203.00  9,482,179,758.00  

  1 臺灣省各縣市民政
補助 

1,137,222,809.00  55,356,628.00  60,670,209.00  902,649,783.00  1,018,676,620.00  

  2 臺灣省各縣市教育
補助 

3,166,204,990.00  352,485,199.00  179,408,153.00  2,603,488,264.00  3,135,381,616.00  

  3 臺灣省各縣市文化
補助 

162,705,697.00  1,506,470.00  714,323.00  141,506,960.00  143,727,753.00  

  4 臺灣省各縣市農業
補助 

1,408,934,397.00  299,949,233.00  26,000,999.00  982,617,995.00  1,308,568,227.00  

  5 臺灣省各縣市交通
補助 

1,653,607,537.00  5,685,069.00  9,580,000.00  1,637,182,387.00  1,652,447,456.00  

  6 臺灣省各縣市其他
經濟服務補助 

409,562,426.00  31,017,867.00  14,214,357.00  357,094,723.00  402,326,947.00  

  7 臺灣省各縣市社會
救助補助 

227,086,000.00  38,359,203.00  12,299,610.00  83,628,981.00  134,287,794.00  

  8 臺灣省各縣市福利
服務補助 

615,824,500.00  142,336,702.00  21,751,096.00  213,499,271.00  377,587,069.00  

  9 臺灣省各縣市國民
就業補助 

150,439,000.00  31,009,852.00  23,986,441.00  92,385,675.00  147,381,968.00  

  10 臺灣省各縣市醫療
保健補助 

71,612,000.00  35,564,735.00  22,924,276.00  12,110,694.00  70,599,705.00  

  11 臺灣省各縣市環境
保護補助 

77,500,000.00  －  －  77,500,000.00  77,500,000.00  

  12 臺灣省各縣市社區
發展補助 

1,170,111,644.00  146,608,979.00  5,691,154.00  861,394,470.00  1,013,694,6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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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審定表（續）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  －  －  －  - 16,000,000.00  100.00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 17,491,564.00  21.86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 17,491,564.00  21.86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 17,491,564.00  21.86 

1,140,491,937.00  377,240,618.00  7,965,059,203.00  9,482,791,758.00  - 768,631,242.00  7.50 

612,000.00  －  －  612,000.00  － － 

612,000.00  －  －  612,000.00  － － 

1,139,879,937.00  377,240,618.00  7,965,059,203.00  9,482,179,758.00  - 768,631,242.00  7.50 

55,356,628.00  60,670,209.00  902,649,783.00  1,018,676,620.00  - 118,546,189.00  10.42 

352,485,199.00  179,408,153.00  2,603,488,264.00  3,135,381,616.00  - 30,823,374.00  0.97 

1,506,470.00  714,323.00  141,506,960.00  143,727,753.00  - 18,977,944.00  11.66 

299,949,233.00  26,000,999.00  982,617,995.00  1,308,568,227.00  - 100,366,170.00  7.12 

5,685,069.00  9,580,000.00  1,637,182,387.00  1,652,447,456.00  - 1,160,081.00  0.07 

31,017,867.00  14,214,357.00  357,094,723.00  402,326,947.00  - 7,235,479.00  1.77 

38,359,203.00  12,299,610.00  83,628,981.00  134,287,794.00  - 92,798,206.00  40.86 

142,336,702.00  21,751,096.00  213,499,271.00  377,587,069.00  - 238,237,431.00  38.69 

31,009,852.00  23,986,441.00  92,385,675.00  147,381,968.00  - 3,057,032.00  2.03 

35,564,735.00  22,924,276.00  12,110,694.00  70,599,705.00  - 1,012,295.00  1.41 

－  －  77,500,000.00  77,500,000.00  － － 

146,608,979.00  5,691,154.00  861,394,470.00  1,013,694,603.00  - 156,417,041.00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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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名 稱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總   計 72,758,795,000.00  15,419,039,348.00  1,703,236,861.00  53,978,972,108.00  71,101,248,317.00  

 （一般政務支出） 1,477,474,809.00  194,897,875.00  60,670,209.00  1,084,822,939.00  1,340,391,023.00  

1 行 政 支 出 17,200,000.00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2 民 政 支 出 1,443,110,809.00  177,858,429.00  60,670,209.00  1,073,553,939.00  1,312,082,577.00  

3 財 務 支 出 17,164,000.00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6,765,857,687.00  1,758,138,713.00  397,844,598.00  4,467,284,860.00  6,623,268,171.00  

4 教 育 支 出 6,499,261,990.00  1,744,469,226.00  389,170,275.00  4,246,182,433.00  6,379,821,934.00  

5 文 化 支 出 266,595,697.00  13,669,487.00  8,674,323.00  221,102,427.00  243,446,237.00  

 （經濟發展支出） 18,016,007,360.00  5,462,873,117.00  1,158,069,477.00  11,217,411,590.00  17,838,354,184.00  

6 農 業 支 出 12,734,404,397.00  3,096,575,055.00  1,129,384,167.00  8,345,804,480.00  12,571,763,702.00  

7 交 通 支 出 2,505,805,537.00  179,043,739.00  14,470,953.00  2,306,998,449.00  2,500,513,141.00  

8 其 他 經 濟 服 務 支 出 2,775,797,426.00  2,187,254,323.00  14,214,357.00  564,608,661.00  2,766,077,341.00  

 （社會福利支出） 3,021,110,500.00  558,832,092.00  80,961,423.00  2,030,212,021.00  2,670,005,536.00  

9 社 會 保 險 支 出 308,609,000.00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10 社 會 救 助 支 出 1,858,626,000.00  41,311,803.00  12,299,610.00  1,712,216,381.00  1,765,827,794.00  

11 福 利 服 務 支 出 615,824,500.00  142,336,702.00  21,751,096.00  213,499,271.00  377,587,069.00  

12 國 民 就 業 支 出 150,439,000.00  31,009,852.00  23,986,441.00  92,385,675.00  147,381,968.00  

13 醫 療 保 健 支 出 87,612,000.00  35,564,735.00  22,924,276.00  12,110,694.00  70,599,705.00  

 （社區發展及環

境保護支出） 

43,478,344,644.00  7,444,297,551.00  5,691,154.00  35,179,240,698.00  42,629,229,403.00  

14 環 境 保 護 支 出 157,500,000.00  54,318,192.00  － 85,690,244.00  140,008,436.00  

15 社 區 發 展 支 出 43,320,844,644.00  7,389,979,359.00  5,691,154.00  35,093,550,454.00  42,489,220,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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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出政事別決算審定表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15,419,039,348.00  1,703,236,861.00  53,978,972,108.00  71,101,248,317.00  - 1,657,546,683.00  2.28 

194,897,875.00  60,670,209.00  1,084,822,939.00  1,340,391,023.00  - 137,083,786.00  9.28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 471,944.00  2.74 

177,858,429.00  60,670,209.00  1,073,553,939.00  1,312,082,577.00  - 131,028,232.00  9.08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 5,583,610.00  32.53 

1,758,138,713.00  397,844,598.00  4,467,284,860.00  6,623,268,171.00  - 142,589,516.00  2.11 

1,744,469,226.00  389,170,275.00  4,246,182,433.00  6,379,821,934.00  - 119,440,056.00  1.84 

13,669,487.00  8,674,323.00  221,102,427.00  243,446,237.00  - 23,149,460.00  8.68 

5,462,873,117.00  1,158,069,477.00  11,217,411,590.00  17,838,354,184.00  - 177,653,176.00  0.99 

3,096,575,055.00  1,129,384,167.00  8,345,804,480.00  12,571,763,702.00  - 162,640,695.00  1.28 

179,043,739.00  14,470,953.00  2,306,998,449.00  2,500,513,141.00  - 5,292,396.00  0.21 

2,187,254,323.00  14,214,357.00  564,608,661.00  2,766,077,341.00  - 9,720,085.00  0.35 

558,832,092.00  80,961,423.00  2,030,212,021.00  2,670,005,536.00  - 351,104,964.00  11.62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41,311,803.00  12,299,610.00  1,712,216,381.00  1,765,827,794.00  - 92,798,206.00  4.99 

142,336,702.00  21,751,096.00  213,499,271.00  377,587,069.00  - 238,237,431.00  38.69 

31,009,852.00  23,986,441.00  92,385,675.00  147,381,968.00  - 3,057,032.00  2.03 

35,564,735.00  22,924,276.00  12,110,694.00  70,599,705.00  - 17,012,295.00  19.42 

7,444,297,551.00  5,691,154.00  35,179,240,698.00  42,629,229,403.00  - 849,115,241.00  1.95 

54,318,192.00  －  85,690,244.00  140,008,436.00  - 17,491,564.00  11.11 

7,389,979,359.00  5,691,154.00  35,093,550,454.00  42,489,220,967.00  - 831,623,677.00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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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總 計 72,758,795,000.00 15,419,039,348.00 1,703,236,861.00 53,978,972,108.00 71,101,248,317.00 

1   行 政 院 主 管 41,131,851,000.00 7,247,936,407.00 － 33,881,368,463.00 41,129,304,870.00 

 1  行政院(投資及補助) 40,922,606,000.00 7,188,401,028.00 － 33,734,204,972.00 40,922,606,000.00 

  1 九二一震災社區重

建更新基金 
40,922,606,000.00 7,188,401,028.00 － 33,734,204,972.00 40,922,606,000.00 

 2  新 聞 局 20,000,000.00 － － 20,000,000.00 20,000,000.00 

  1 重建集集大山電視

轉播站 
20,000,000.00 － － 20,000,000.00 20,000,000.00 

 3  文化建設委員會及所屬 8,000,000.00 5,920,923.00 － 2,079,077.00 8,000,000.00 

  1 工藝文化產業復興 8,000,000.00 5,920,923.00 － 2,079,077.00 8,000,000.00 

 4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及所屬 

17,200,000.00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1 縣市災後重建資訊

建置 
17,200,000.00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5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125,000,000.00 20,625,586.00 － 104,374,414.00 125,000,000.00 

  1 危險建築物拆除 125,000,000.00 20,625,586.00 － 104,374,414.00 125,000,000.00 

 6  原住民委員會及所屬 39,045,000.00 26,970,814.00 － 10,000,000.00 36,970,814.00 

  1 原住民產業復興三

年實施計畫 
15,045,000.00 15,045,000.00 － － 15,045,000.00 

  2 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 24,000,000.00 11,925,814.00 － 10,000,000.00 21,925,814.00 

2 
  

內 政 部 主 管 3,000,898,000.00 132,215,353.00 － 2,183,068,154.00 2,315,283,507.00 

 1  內 政 部 1,636,438,000.00 5,693,657.00 － 1,630,548,412.00 1,636,242,069.00 

  1 平均地權及土地利用 5,510,000.00 3,353,057.00 － 1,961,012.00 5,314,069.00 

  2 社 會 救 助 業 務 1,630,928,000.00 2,340,600.00 － 1,628,587,400.00 1,630,9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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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審定表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15,419,039,348.00  1,703,236,861.00  53,978,972,108.00  71,101,248,317.00  - 1,657,546,683.00  2.28 

7,247,936,407.00  － 33,881,368,463.00  41,129,304,870.00  - 2,546,130.00  0.01 

7,188,401,028.00  －  33,734,204,972.00  40,922,606,000.00  － － 

7,188,401,028.00  －  33,734,204,972.00  40,922,606,000.00  － － 

－ － 20,000,000.00  20,000,000.00  － － 

－  －  20,000,000.00  20,000,000.00  － － 

5,920,923.00  －  2,079,077.00  8,000,000.00  － － 

5,920,923.00  －  2,079,077.00  8,000,000.00  － －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 471,944.00  2.74 

6,018,056.00  －  10,710,000.00  16,728,056.00  - 471,944.00  2.74 

20,625,586.00  －  104,374,414.00  125,000,000.00  － － 

20,625,586.00  －  104,374,414.00  125,000,000.00  － － 

26,970,814.00  －  10,000,000.00  36,970,814.00  - 2,074,186.00  5.31 

15,045,000.00  －  － 15,045,000.00  － － 

11,925,814.00  －  10,000,000.00  21,925,814.00  - 2,074,186.00  8.64 

132,215,353.00  －  2,183,068,154.00  2,315,283,507.00  - 685,614,493.00  22.85 

5,693,657.00  －  1,630,548,412.00  1,636,242,069.00  - 195,931.00  0.01 

3,353,057.00  －  1,961,012.00  5,314,069.00  - 195,931.00  3.56 

2,340,600.00  －  1,628,587,400.00  1,630,928,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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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2  內政部土地測量局 85,510,000.00  69,073,809.00  －  16,321,144.00  85,394,953.00  

  1 土 地 測 量 85,510,000.00  69,073,809.00  －  16,321,144.00  85,394,953.00  

 3  營 建 署 及 所 屬 1,064,082,000.00  7,372,952.00  －  383,576,598.00  390,949,550.00  

  1 住宅及社區重建 1,064,082,000.00  7,372,952.00  －  383,576,598.00  390,949,550.00  

 4  消 防 署 及 所 屬 214,868,000.00  50,074,935.00  －  152,622,000.00  202,696,935.00  

  1 推動災害應變業務 214,868,000.00  50,074,935.00  －  152,622,000.00  202,696,935.00  

3   財 政 部 主 管 17,164,000.00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1  國 庫 署 17,164,000.00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1 國 債 經 理 16,000,000.00  10,298,150.00  －  442,000.00  10,740,150.00  

  2 國 債 管 理 1,164,000.00  723,240.00  －  117,000.00  840,240.00  

4   教 育 部 主 管 3,408,947,000.00  1,398,226,121.00  217,722,122.00  1,700,210,559.00  3,316,158,802.00  

 1  教 育 部 3,408,947,000.00  1,398,226,121.00  217,722,122.00  1,700,210,559.00  3,316,158,802.00  

  1 公共建設—災後校園
建物安全補強與復建
及充實教學設備計畫 

2,710,727,000.00  1,000,469,343.00  34,062,232.00  1,642,694,169.00  2,677,225,744.00  

  2 公共建設—建立安
全、衛生及永續發展之
校園 

622,330,000.00  391,514,684.00  175,699,890.00  － 567,214,574.00  

  3 公共建設—災後社教
機構之復建及籌建計
畫 

75,890,000.00  6,242,094.00  7,960,000.00  57,516,390.00  71,718,484.00  

5   經 濟 部 主 管 6,033,000,000.00  2,997,788,539.00  345,639,590.00  2,632,090,280.00  5,975,518,409.00  

 1  經 濟 部 112,000,000.00  101,689,500.00  －  10,225,000.00  111,914,500.00  



17 

  

特別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審定表（續）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69,073,809.00  －  16,321,144.00  85,394,953.00  - 115,047.00  0.13 

69,073,809.00  －  16,321,144.00  85,394,953.00  - 115,047.00  0.13 

7,372,952.00  －  383,576,598.00  390,949,550.00  - 673,132,450.00  63.26 

7,372,952.00  －  383,576,598.00  390,949,550.00  - 673,132,450.00  63.26 

50,074,935.00  －  152,622,000.00  202,696,935.00  - 12,171,065.00  5.66 

50,074,935.00  －  152,622,000.00  202,696,935.00  - 12,171,065.00  5.66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 5,583,610.00  32.53 

11,021,390.00  －  559,000.00  11,580,390.00  - 5,583,610.00  32.53 

10,298,150.00  －  442,000.00  10,740,150.00  - 5,259,850.00  32.87 

723,240.00  －  117,000.00  840,240.00  - 323,760.00  27.81 

1,398,226,121.00  217,722,122.00  1,700,210,559.00  3,316,158,802.00  - 92,788,198.00  2.72 

1,398,226,121.00  217,722,122.00  1,700,210,559.00  3,316,158,802.00  - 92,788,198.00  2.72 

1,000,469,343.00  34,062,232.00  1,642,694,169.00  2,677,225,744.00  - 33,501,256.00  1.24 

391,514,684.00  175,699,890.00  － 567,214,574.00  - 55,115,426.00  8.86 

6,242,094.00  7,960,000.00  57,516,390.00  71,718,484.00  - 4,171,516.00  5.50 

2,997,788,539.00  345,639,590.00  2,632,090,280.00  5,975,518,409.00  - 57,481,591.00  0.95 

101,689,500.00  －  10,225,000.00  111,914,500.00  - 85,500.0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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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1 商 業 重 建 112,000,000.00  101,689,500.00  － 10,225,000.00  111,914,500.00  

 2  水 資 源 局 及 所 屬 3,771,000,000.00  894,387,977.00  345,639,590.00  2,473,576,342.00  3,713,603,909.00  

  1 水 利 設 施 重 建 3,771,000,000.00  894,387,977.00  345,639,590.00  2,473,576,342.00  3,713,603,909.00  

 3  中 小 企 業 處 2,150,000,000.00  2,001,711,062.00  －  148,288,938.00  2,150,000,000.00  

  1 輔導中小企業發展 2,150,000,000.00  2,001,711,062.00  －  148,288,938.00  2,150,000,000.00  

6 
  

交 通 部 主 管 956,433,000.00  226,194,564.00  4,890,953.00  718,816,062.00  949,901,579.00  

 1  交 通 部 公 路 局 852,198,000.00  173,358,670.00  4,890,953.00  669,816,062.00  848,065,685.00  

  1 災損道路復建計畫 852,198,000.00  173,358,670.00  4,890,953.00  669,816,062.00  848,065,685.00  

 2  中 央 氣 象 局 39,630,000.00  37,554,139.00  －  － 37,554,139.00  

  1 災區重建氣象測報 39,630,000.00  37,554,139.00  －  － 37,554,139.00  

 3  觀 光 局 及 所 屬 64,605,000.00  15,281,755.00  －  49,000,000.00  64,281,755.00  

  1 觀光產業重建計畫 64,605,000.00  15,281,755.00  －  49,000,000.00  64,281,755.00  

7 
  

農業委員會主管 7,554,470,000.00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1  農 業 委 員 會 7,554,470,000.00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1 農 業 發 展 7,554,470,000.00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8 
  

勞工委員會主管 308,609,000.00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1  勞 工 委 員 會 308,609,000.00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1 勞 工 保 險 業 務 308,609,000.00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9 
  

衛 生 署 主 管 16,000,000.00  －  －  －  －  

 1  衛 生 署 16,000,00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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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審定表（續）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101,689,500.00  － 10,225,000.00  111,914,500.00  - 85,500.00  0.08 

894,387,977.00  345,639,590.00  2,473,576,342.00  3,713,603,909.00  - 57,396,091.00  1.52 

894,387,977.00  345,639,590.00  2,473,576,342.00  3,713,603,909.00  - 57,396,091.00  1.52 

2,001,711,062.00  －  148,288,938.00  2,150,000,000.00  － － 

2,001,711,062.00  －  148,288,938.00  2,150,000,000.00  － － 

226,194,564.00  4,890,953.00  718,816,062.00  949,901,579.00  - 6,531,421.00  0.68 

173,358,670.00  4,890,953.00  669,816,062.00  848,065,685.00  - 4,132,315.00  0.48 

173,358,670.00  4,890,953.00  669,816,062.00  848,065,685.00  - 4,132,315.00  0.48 

37,554,139.00  －  － 37,554,139.00  - 2,075,861.00  5.24 

37,554,139.00  －  － 37,554,139.00  - 2,075,861.00  5.24 

15,281,755.00  －  49,000,000.00  64,281,755.00  - 323,245.00  0.50 

15,281,755.00  －  49,000,000.00  64,281,755.00  - 323,245.00  0.50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 4,878,434.00  0.06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 4,878,434.00  0.06 

1,902,237,845.00  757,743,578.00  4,889,610,143.00  7,549,591,566.00  - 4,878,434.00  0.06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308,609,000.00  － － 

－  －  －  －  - 16,000,000.00  100.00 

－  －  －  －  - 16,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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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1 醫 政 管 理 16,000,000.00  －  －  －  －  

10   環境保護署主管 80,000,000.00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1  環 境 保 護 署 80,000,000.00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1 建築廢棄物貯置
場計畫 

80,000,000.00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11   省 市 地 方 政 府 10,251,423,000.00  1,140,491,937.00  377,240,618.00  7,965,059,203.00  9,482,791,758.00  

 1  補助臺北市政府 612,000.00  612,000.00  －  －  612,000.00  

  1 臺北市社會救助
補助 

612,000.00  612,000.00  －  －  612,000.00  

 2  補助臺灣省各縣市
政府 

10,250,811,000.00  1,139,879,937.00  377,240,618.00  7,965,059,203.00  9,482,179,758.00  

  1 臺灣省各縣市民政
補助 

1,137,222,809.00  55,356,628.00  60,670,209.00  902,649,783.00  1,018,676,620.00  

  2 臺灣省各縣市教育
補助 

3,166,204,990.00  352,485,199.00  179,408,153.00  2,603,488,264.00  3,135,381,616.00  

  3 臺灣省各縣市文化
補助 

162,705,697.00  1,506,470.00  714,323.00  141,506,960.00  143,727,753.00  

  4 臺灣省各縣市農業
補助 

1,408,934,397.00  299,949,233.00  26,000,999.00  982,617,995.00  1,308,568,227.00  

  5 臺灣省各縣市交通
補助 

1,653,607,537.00  5,685,069.00  9,580,000.00  1,637,182,387.00  1,652,447,456.00  

  6 臺灣省各縣市其他
經濟服務補助 

409,562,426.00  31,017,867.00  14,214,357.00  357,094,723.00  402,326,947.00  

  7 臺灣省各縣市社會
救助補助 

227,086,000.00  38,359,203.00  12,299,610.00  83,628,981.00  134,287,794.00  

  8 臺灣省各縣市福利
服務補助 

615,824,500.00  142,336,702.00  21,751,096.00  213,499,271.00  377,587,069.00  

  9 臺灣省各縣市國民
就業補助 

150,439,000.00  31,009,852.00  23,986,441.00  92,385,675.00  147,381,968.00  

  10 臺灣省各縣市醫療
保健補助 

71,612,000.00  35,564,735.00  22,924,276.00  12,110,694.00  70,599,705.00  

  11 臺灣省各縣市環境
保護補助 

77,500,000.00  －  －  77,500,000.00  77,500,000.00  

  12 臺灣省各縣市社區
發展補助 

1,170,111,644.00  146,608,979.00  5,691,154.00  861,394,470.00  1,013,694,6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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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審定表（續） 
九十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算審定數與預算數之比較 

實 支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數 ％ 

－  －  －  －  - 16,000,000.00  100.00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 17,491,564.00  21.86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 17,491,564.00  21.86 

54,318,192.00  －  8,190,244.00  62,508,436.00  - 17,491,564.00  21.86 

1,140,491,937.00  377,240,618.00  7,965,059,203.00  9,482,791,758.00  - 768,631,242.00  7.50 

612,000.00  －  －  612,000.00  － － 

612,000.00  －  －  612,000.00  － － 

1,139,879,937.00  377,240,618.00  7,965,059,203.00  9,482,179,758.00  - 768,631,242.00  7.50 

55,356,628.00  60,670,209.00  902,649,783.00  1,018,676,620.00  - 118,546,189.00  10.42 

352,485,199.00  179,408,153.00  2,603,488,264.00  3,135,381,616.00  - 30,823,374.00  0.97 

1,506,470.00  714,323.00  141,506,960.00  143,727,753.00  - 18,977,944.00  11.66 

299,949,233.00  26,000,999.00  982,617,995.00  1,308,568,227.00  - 100,366,170.00  7.12 

5,685,069.00  9,580,000.00  1,637,182,387.00  1,652,447,456.00  - 1,160,081.00  0.07 

31,017,867.00  14,214,357.00  357,094,723.00  402,326,947.00  - 7,235,479.00  1.77 

38,359,203.00  12,299,610.00  83,628,981.00  134,287,794.00  - 92,798,206.00  40.86 

142,336,702.00  21,751,096.00  213,499,271.00  377,587,069.00  - 238,237,431.00  38.69 

31,009,852.00  23,986,441.00  92,385,675.00  147,381,968.00  - 3,057,032.00  2.03 

35,564,735.00  22,924,276.00  12,110,694.00  70,599,705.00  - 1,012,295.00  1.41 

－  －  77,500,000.00  77,500,000.00  － － 

146,608,979.00  5,691,154.00  861,394,470.00  1,013,694,603.00  - 156,417,041.00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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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平衡表之查核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平衡表所列民國 90年 12月 31日之資產及負債總

額各為 55,682,229,049元，經審核尚無不合，列表說明於次： 

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決算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金 額 ％ 科 目 金 額 ％ 

資 產 55,682,229,049.00  100.00  負 債 55,682,229,049.00  100.00  

國 庫 結 存 49,824,111,507.00  89.48  保 管 款 20,080.00  0.00  

各 機 關 結 存 20,080.00  0.00  應 付 歲 出 款 1,703,236,861.00  3.06  

應 收 公 債 收 入 1,919,153,801.00  3.45  應 付 歲 出 保 留 款 53,978,972,108.00  96.94  

暫 付 款 3,938,943,661.00  7.07  
 

  

 
  

  
  

決 算 審 定 後 
資 產 總 額 

55,682,229,049.00  100.00  決 算 審 定 後 

負 債 總 額 

55,682,229,049.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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